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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尖旺區議會 

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 

2021 年 1 月 19 日之會議 

 

關注尖沙咀區欠缺寵物公園問題 

 

九龍西區地政處回應 

 

提問 1  

 

位於柯士甸道與彌敦道交界近尖沙咀警署的土地，現時由建築署管理作臨時維修

倉庫用途，使用年期由 2020 年第四季至 2022 年第三季，其後按季續期至 2024 年

第三季。有關該用地的長遠規劃用途及其發展時間表，相信有關部門會另行回覆。 

 

提問 2-4 

 

規劃及研究土地用途的工作並不屬於地政總署的工作範疇，相信有關部門會就其

範疇回應有關規劃及發展寵物公園的建議。 

 

 

 

 地政總署 

九龍西區地政處 

  2020 年 1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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